
通       知       單 

親愛的家長您們好： 

    因應疾病管制署宣布清明連假期曾有下列旅遊史者，需自家自主管理 14 天，為了你（妳）、我、

他人的健康，敬請家長配合。 

一、旂山老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墾丁大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台南虎頭埤 

四、台南關子嶺 

五、北港朝天宮 

六、花蓮東大門夜市 

七、嘉義文化路 

八、阿里山 

九、湖境度假會館 

十、高雄興達港 

十一、烏山頭水庫 

 

如您家中幼兒有上列旅遊史，請主動與班級老師連繫，並建議在家中自主管理 14 天，謝謝各位家長

配合 

 

斗六市立幼兒園     啓 

 


